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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户 	 浙农政发〔2018) 8 号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农药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业局、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厅有关单 

位： 

为进一步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保证公平、公正、合理行 

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浙江省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厅对新修订的《农药管

理条例》有关行政处罚条款进行了细化、量化，制定了《浙江省

农药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和量化。 

本通知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浙江省农药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附件 

浙江省农药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备注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7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l 万元以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未取得农药生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止:13倍以下罚款，由 

产许可证生产农药或者生产假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未取得农药生产 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十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务、 证 

许可证生产农药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 

或者生产假农药 并处 5 万元以上工0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0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由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各、原材料等尸违法生产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7 万元以上 9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以 

后果的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3倍以 L1了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介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各注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9万元以土 10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以

上的，井处货值金额 17 倍以上 20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门
乙
 

生产劣质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 农药生产企业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或者违法生产的劣质农药

有效成分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

准下限但高于下限 70％或高于

产品质量标准上限但低于上限 

130%; 或者按产品标准要求有

一项及以上一般辅助指标不合

格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工万元以土 3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倍以土 7倍以下罚款 

生产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

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各、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1万元以土 5万

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万儿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再次违法；或者违法生产的劣

质农药有效成分含量低于产品

质量标准下限 70%（含 70%）但

高于下限 30%或高于产品质量

标准上限 130%（含工30%）但低

于土限 170%；或者产品标准中

乳液稳定性、悬浮率等重要辅

助指标不合格；或者造成一般

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3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7 倍以上 9 倍以下罚款 

5倍以土 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多次违法：或者农药有效成分 

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准下限 

30%（含 30%) 或高十产品质量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4 万元以上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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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各注 

标准 I:.限 170%（含 170%) ；或

者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分侣

或者造成农业生产事故等严重

危害后果的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 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9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八
哎。
  

委托未取得农药

生产许可证的受

托人加工、分装农

药，或者委托加

丁、分装假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四款：委托未取得农

药生产许可证的受托人加工、分装农药，或者委托加

工、分装假农药、劣质农药的，对委托人和受托人均

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处罚。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各、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儿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 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L13 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兀的，并处 7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3 倍以上 17 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各、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备注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9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l 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7 倍以上 20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4
  

委托加工、分装劣

质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四款：委托未取得农

药生产许可证的受托人加工、分装农药，或者委托加

工、分装假农药、劣质农药的，对委托人和受托人均

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处罚．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或者违法生产的劣质农药 

有效成分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 万元以

上的，井处货值金额 5倍以上 7 倍以下罚款 

准下限但高于下限 70%或高于 

产品质量标准上限但低于上限 

130%：或者按产品标准要求有 

一项及以上一般辅助指标不合

格的 

再次违法；或者违法生产的劣

质农药有效成分含量低于产品

质量标准下限 70%（含 70%）但

高于下限 30％或高于产品质量

标准上限 130%（含 130%）但低

于土限 170%：或者产品标准中

乳液稳定性、悬浮率等重要辅

助指标不合格；或者造成一般

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生产乡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各、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井处 3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l 万元以

土的，并处货值金额 7 倍以上 9倍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农药有效成分

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准下限 

30%（含 30%)或高十产品质量

标准土限 170%（含 170%)：或

者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分：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 

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违法生产 

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l万元的，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9 倍以土 10 倍以下罚款；由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备注 

或者造成农业生产事故等严重

危害后果的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i」王 

5
  

采购、使用未依法

附具产品质量检

验合格证、未依法

取得有关许可证

明文件的原材料 

初次违法ft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 

并处 1 万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

品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2 倍以L 

3 倍以下罚款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农药生产企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

法生产的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矛货值金额 

1 万元以土的，并处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

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一）采购、使用未依法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未依法取得有关许可证明文件的原材料：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I 万元的， 

并处 1. 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

品货值金额工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3 倍以土 

4 倍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或者

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 

并处 2 万元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 万元

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4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n
0
  

出厂销售未经质

量检验合格并附

具产品质量检验

合格证的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农药生产企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土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 

并处 1 万元以 Li. 5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

品货值金额 l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2 倍以 L 

3 倍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 

法生产的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工 

万元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土的，并处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 

并处 l.5万元以 L2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

品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3 倍以上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各注 

4 倍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

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出厂销售未经质量检验合格并附具产品质量检

验合格证的农药；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或者

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l万元的， 

并处 2 万元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

以土的，并处货值金额 4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7
  

生产的农药包装、 

标签、说明书不符

合规定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农药生产企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土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十违

法生产的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余额 

1万元以土的，并处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 

并处 1万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

品货值金额工万元以上的，井处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工万元的， 

并处 L5万元以 L2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

品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3 倍以土 

4 倍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或者

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l万元的， 

井处 2 万元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

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生产的农药包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定； 
以Lt的，井处货值金额 4 倍以土 5 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8 
不召回依法应当

召回的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农药生产企业有下列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纂准 备注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 

并处 1万元以土 1. 5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

品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2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 

法生产的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l万元以土 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2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

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四）不召回依法应当召回的农药．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工万元的， 

并处 1. 5 万元以土 2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

品货值金额 1 万元以匕的，并处货值金额 3 倍以上 

4倍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或者

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 

并处 2万元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

以七的，并处货值金额 4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

证 

0
研
 

不执行原材料进

货、农药出厂销售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农药生产企业不执行

原材料进货、农药出厂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不履行农

药废弃物[El收义务的，由县级以t地方人民政府农业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 I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记录制度，或者不

履行农药废弃物

回收义务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或者

拒不改正的 

处 3万元以土 5万元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

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

许叮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10 

未取得农药经营

许可证经特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卜五条第一款：农药经营者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

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000 元以上 2. 5 万元 

以下罚款，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 



l
 
。
 

l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纂准 备注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 

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7倍以下罚款 

上 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

农药：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2. 5 万元以上 4万元以

下罚款，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7 倍以上 9 倍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4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土万元以上的，并

处货值金额 9倍以土 10 倍以下罚款 

经营假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农药经营者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

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000 元以土 5 万ilL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倍以

士 10 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经营假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有前款第二项、 

第三项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应当山发证机关

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000 元以土 2. 5 万元

以下罚款，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5倍以 L7倍以下罚款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贵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各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井处 2. 5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

下罚款，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7 倍以上 9倍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各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4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备注 

罚款，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

处货值金额 9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还应当由发

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12 
在农药中添加物

质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个五条第一款；农药经营者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土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

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000 元以土 5 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匕的尹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各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000 元以上 2. 5 万元

以下罚款，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二 7 倍以下罚款 

初次违法且末造成危害后果的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2. 5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

下罚款，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 I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7倍以上 9 倍以下罚款 
土 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在农药中添加物质．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二项、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4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 1万元以土的，并

处货值众额 9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还应当由发

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第三项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应当由发证机关

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13 经营劣质农药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或者违法经营的劣质农药

有效成分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

准下限但高于下限 70%或高于

产品质量标准上限但低于上限 

130%; 或者按产品标准要求有

一项及以上一般辅助指标不合

格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 l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2 

倍鱿上 3 倍以下罚款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

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

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

足 1万元的，并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a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

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贵任。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各注 

再次违法；或者违法经营的劣

质农药有效成分含量低于产品

质量标准下限 70%（含了0%）但

高于下限 30%或高于产品质量

标准ii限 130%（含 130%）但低

于上限 170%; 或者产品标准中

乳液稳定性、悬浮率等重要辅

助指标不合格；或者造成一般

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5000 元以上 1万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3倍

以土 4 倍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农药有效成分 

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准下限 

30%（含 30%) 或高于产品质量 

*?!t土 L 	170% (It 170%) ；或 

者混有导致药害等有杏成分；

或者造成农业生产事故等严重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条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

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1万元以L的，并

处货值金额 4 倍以土 5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危害后果的 

14 

设立分支机构未

依法变更农药经

营许可证，或者未

向分支机构所在

地县级以土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主

管部门备案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农药经营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土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

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一）设立分支机构未依法变更农药经营许可

证，或者未向分支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主管部门各案；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5000 元以

上 2万兀以下罚款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2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或者

拒-4、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4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纂准 备注 

15 

向未取得农药生

产许可证的农药

生产企业或者未

取得农药经营许

可证的其他农药

经营者采购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l～七条：农药经营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5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

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二）向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农药生产企业

或者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其他农药经营者采购

农药：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5000 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2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或者

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4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16 

采购、销售未附具

产品质量检验合

格证或者包装、标

签不符合规定的

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农药经付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土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5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

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三）采购、销售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

者包装、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农药；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5000 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2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或者

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4 万元以土 

5万元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17 
不停止销售依法

应当召回的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农药经营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5000 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背的农药，并处 2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罚款 

5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

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四）不停止销售依法应当召回的农药．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备注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或者

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16 

不执行农药采购

台账、销售台账制

度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农药经营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 

拒不改正ft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 2000 元以土 5000 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拒不改正且造成一般危害后果

的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

可证： 

（一）不执行农药采购台账、销售台账制度： 拒不改正且造成农业生产事故

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工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

农药经营许可证 

19 

在卫生用农药以

外的农药经营场

所内经营食品、食

用农产品、饲料等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农药经营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立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

以土 2 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

可证： 

(．二一）在卫生用农药以外的农药经营场所内经营

食品、食用农产品、饲料等： 

拒不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拒不改正且造成一般危害后果

的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拒不改正且造成农业生产事故

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l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

农药经营许可证 

20 

未将卫生用农药

与其他商品分柜

销售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农药经营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土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 拒不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经芳许可证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

可证： 

（三）未将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分柜销售； 

拒不改正且造成一般危害后果

的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各注 

拒不改正且造成农业生产事故

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

农药经营许可证 

21 
不履行农药废弃

物回收义务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农药经营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 

拒不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 20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拒不改正目‘造成一般危害后果

的 

处 5000 元以上王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

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

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

可证： 

（四）不履行农药废弃物回收义务。 
拒不改正且造成农业生产事故

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

农药经营许可证 

22 
境外企业直接在

中国销售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境外企业直接 

在中国销售农药的卜由县级以匕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5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 5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土 13 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登记

证 
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

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

货值金额不足 5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 5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上 20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登记证．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领不足 5万元的，并处 30万元以七 40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 5万元以上的，井处货值金额 13 

倍以上 17 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登记

证 

} 

卜・‘ 

CJ1 

l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各注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5 万元的，并处 4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 5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7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登记

证 

23 

不按照农药的标

签标注的使用范

围、使用方法和剂

量、使用技术要求

和注念事项、安全

间隔期使用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农药使用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

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1万儿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 

（一）不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闹、使用方法

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女全间隔期使用

农药：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元

以下罚款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w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7 万元以上 

9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元

以上 7000 元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9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备注 

24 使用禁用的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农药使用者有下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万元以L 

7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 元

以下罚款，并没收禁用的农药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贵令改

正，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

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1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使用禁用的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有前款第二项规

定的行为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还应当没收

禁用的农药．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了万元以上 

9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元

以上 7000元以下罚款，并没收禁用的农药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熏危害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杏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9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禁用的农药 

25 

将剧毒、高毒农药

用于防治卫生害

虫，用于蔬菜、瓜

果、茶叶、菌类、 

中草药材生产或 

初次违法巨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 元

以下罚款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农药使用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 

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万元以上 10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悄形 裁量基准 各注 

者用于水生植物

的病虫害防治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1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防治卫生害虫，用于蔬

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生产或者用于水生

植物的病虫害防治：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7 万元以上 

9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 元

以上 7000元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农药使用名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9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7000 

元以土 1万元以下罚款 

26 
在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内使用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1 农药使用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元

以下罚款 

正，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

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1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使用农药；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7 万元以上 

9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护处 5000元

以上 7000元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9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7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2了 
使用农药毒鱼、 

虾、鸟、兽等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农药使用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各注 

正，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

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 万元以土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1 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使用农药毒鱼、虾、鸟、兽等；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 元

以下罚款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7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 元

以上 7000 元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7000 

元以上 l 万元以下罚款 

28 

在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河道内丢弃

农药、农药包装物

或者清洗施药器

械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 元

以下罚款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农药使用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

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阶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5 万jL;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l 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河道内丢弃农药、农药

包装物或者清洗施药器械．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了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5000元

以土 7000 元以下罚款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it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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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29 

农产品生产企业、 

食品和食用农产

品仓储企业、专业

化病虫害防治服

务组织和从事农

产品生产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不

执行农药使用记

录制度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农产品生产企业 食 

拒不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 2000 元以 Ii: 5000 元以下罚款 

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 

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不执行农 

药使用记录制度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 

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令改正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或者造成农业生产

事故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1 万元以士 2 万元以下罚款 

30 

伪造、变造、转让、 

出租、出借农药登

记ijI 、农药生产许

可证、农药经营许

可证等许可证明

文件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伪造、变造、转让、 

出租、出借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营

许可证等许可证明文件的，由发证机关收缴或者于以

吊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5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发证机关收缴或者予以吊销，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由发证机关收缴或者予以吊销，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各注 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由发证机关收缴或者予以吊销，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3万儿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说明： 

1．本裁量基准是根据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对可以细化和量化的有关行政处罚事项予以裁量，作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裁量依据：若本裁量基准与新颁布实施 

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柑一致的，以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为准。 

2. 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情形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对符合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的．在本裁量基准规定的裁量情形及其基准幅度内予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本裁量荃准对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赔偿损失、行政强制措施、追究刑事责任等共性内容不予裁量表述，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执行． 

礴．本裁量基准关于许可证照或者证明文件的收缴、吊销、撤销或者注销，依法由有权机关实施． 

5，本裁量纂准所称的违法次数的时间范围为两年内，再次违法是指第二次违法行为被查处，多次违法是指三次或者三次以上违法行为被查处。 

6.本裁量基准所称的“以上”、 “以下”均包含本数。 

7. 2015 年 12 月 31 IEI浙江省农业厅印发的《浙江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浙农政发 (2015) 10号）中关于“农药相关违法行为裁量基准”不再执行适用。 



抄送：省司法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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